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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暨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至2020年12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合计70,992.08万元；同时公司贸易

业务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312,972.47万元，逾期金额为312,972.47万元，贸易业务预付账

款账面余额为159,555.68万元，账龄超过90天的金额为157,569.08万元。 因债务逾期及涉

及相关诉讼事项影响，公司融资能力及资金状况、部分业务的开展均受到一定影响。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共24个账户被冻结，累计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合

计280,788,956.03元（其中，美元户余额按照本公告日汇率换算）；公司名下部分子公司及

孙公司股权被冻结价值合计41,910.9561万元。 目前公司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

户，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及股权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3、截至2020年12月30日，公司已掌握证据表明贸易业务存在账实不符的第三方仓库

存货金额及其他账实不符已发出商品金额累计达到898,362,106.12元， 公司已于2020年

第三季度计提减值准备866,817,704.03元。 此外，公司及子公司在四川库区结存的磷矿及

磷矿粉因受现场条件限制仍未能准确核实数量及确定货物权属， 涉及货值合计342,860,

612.86元，相关核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4、 上述相关事项可能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但最终影响需有待公安机

关、监察机关侦查结果确认，相关减值计提金额以年度审计确认金额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部分债务逾期的基本情况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化公司” ）因资金状况紧张出现部分债务逾期情况。经公司财

务部门统计核实，截至2020年12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合计70,992.08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20%。 除前期已披露债务逾期情况外，新增债务逾期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万

元）

到期日 债务类型

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 5,966.32

2020.11.26-2020.

12.15

商业承兑汇票

2 恒生银行 648.96

2020.11.26-2020.

12.16

供应链融资

1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银行 1,688.09

2020.12.02-2020.

12.28

供应链融资

合计 8,303.37

注：1、上述逾期金额均不包含因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2、公司经营的业务板块包括贸易业务、糖制品业务、工业产品业务、民用产品业务和其

他业务。 目前，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均为公司贸易业务；

3、 公司已于2020年9月25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10月23日、2020年11月18日、

2020年12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67）、《关于部分债务逾期及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0）、《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暨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9）、《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暨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2）。

二、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元）

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 03**********4948 一般结算户 77,759.84

2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 11********8006 一般结算户 5,261.36

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

44***************09

30

一般结算户 25,999.40

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农业银行 44************1637 基本户 8,004,592.80

5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39************0986 一般结算户 3,332,381.54

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工商银行 36*************6364 一般结算户 2,301,456.52

7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 70******2838 美元户 0.59（美元）

8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银行 12************1014 一般结算户 36,028.94

9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81************5073 一般结算户 179,207,689.76

10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39************5766 一般结算户 182.96

1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 10***********1244 一般结算户 59,648,525.51

12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华润银行 21************0001 一般结算户 2,296,232.50

1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银行

44**************082

8

一般结算户 3,981.27

1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浦发银行 82***********5052 保证金户 2,404,926.81

15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汇丰银行 62******5011 一般结算户 10,368,000.00

16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20*************3020 基本存款账户 2,287,171.48

17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 95*************0136 一般结算户 6,247,426.42

18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81*************5338 保证金账户 2,063,582.81

19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81*************3202 保证金账户 2,175,000.00

20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39************9453 一般结算户 293,931.16

21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44**************060

3

一般结算户 1,445.66

22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

行

03**********1536 一般结算户 4,524.47

23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

82**********4107 一般结算户 2,848.73

2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光大银行 38**********8293 一般结算户 2.84

上述银行账户中，第1-22项为前期已披露的被冻结银行账户，其余为新增的被冻结银

行账户。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下发的全部关于公司银行账户冻结的正式

法律文书。根据公司初步核查，其中3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因为公司与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一案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

10月1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

com.cn）的公告；其中1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因为银行留存营业执照信息与三证合一后公

司社会信用代码不一致，银行系统自行冻结，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3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其中6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因为公司与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仲裁

案被法院执行冻结，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1月1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其中1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因为

公司与上海北信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被法院执行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11月1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告；其中3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因为广东耀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与

广州浪奇、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限公司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被法院执行冻结，具体内容详

见2020年12月4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其中1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因为公司与广州丰盈安投资

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被法院执行冻结，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其余账号冻

结原因尚待核查。

奇化公司被冻结的账户中， 其中5个账户系奇化公司与湖南海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被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执行冻结； 其中3个账户系清远市领展装

修装饰有限公司与广东奇化、王志刚、傅勇国、广州浪奇企业借贷纠纷被法院执行冻结；其

余账号冻结原因尚待核查。

此外，公司前期因与江苏保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与江苏中冶化

工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账户金额已解除，具

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可能

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加之公司涉及相关诉讼事项及资产减值事项，亦可能对公司

当期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合计 280,788,956.63� 元

（其中，美元户余额按照本公告日汇率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71%，

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期（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38.67%，占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期（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的 37.66%。

3、公司及广东奇化目前已开立未注销银行账户共105个，截至2020年12月31日，被冻

结银行账户数量占已开立银行账户总数的22.86%。 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结算和银行贷款主

要通过一般结算户开展，尽管公司基本户已被冻结，但公司目前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

冻结账户，因而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正常开展。 此外，公司前期已有17个银行账户被解

除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已得到缓解。

4、截至目前，公司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户，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暂未对

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开展，且公司被冻结

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货币资金余额和净资产比例较低，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情形。

5、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相关债权人就债务解决

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部分偿还等方式；同时通过加快回收应收账款等方

式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妥善处理银行账号冻结事项，早日解除被冻结账户并恢复正常状态，

尽量降低上述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6、在本次逾期债务偿还及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或公司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发生，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发布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信息披露

2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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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及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国际”或“公司” ）于前期披露

了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4）、《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 子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87），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分别裁定受理了对

公司、子公司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马环保” ）、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 ）重整的申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

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重整管理人。

2020年12月17日，深圳中院作出了（2020）粤03破56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批准《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终止

飞马国际的重整程序， 详见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128）。 目前，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作正有序推进。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重整计划》执行以及骏

马环保、飞马投资重整进展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1、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中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0）， 公司于股权登记日2020

年12月29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目前，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已实施完

毕，公司总股本由1,652,880,386股增加至2,661,232,774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已登记至管理人证券账户，公司及管理人后续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及时将相应数量

的转增股票过户至债权人和重整投资人的账户，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重整计划》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重整投资人上海新增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增鼎公司” ）自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15日内向飞马国际管理

人账户支付偿债资金5,000万元，自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30日内向飞马国际提供借

款2亿元并支付至管理人账户。 截止目前，新增鼎公司已将5,000万元偿债资金（含前期支

付的1,500万元投资保证金）、1.5亿元借款支付至公司管理人账户。 后续，新增鼎公司将按

照有关约定及时支付剩余5,000万元偿债借款。

3、为保证重整后公司控制权稳定，公司重整投资人新增鼎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通过重整程序受让的飞马国际股票自完成过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目前，管理人、公司、新增鼎公司以及有关方正积极推进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1、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已对飞马投资、骏马环保的财产

权利凭证、印章和证照等进行了接管。飞马投资、骏马环保关于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

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申请未获得深圳中院批准。

2、飞马投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0年11月16日下午17时结束线下表决，根据管

理人统计结果，飞马投资债权人表决通过了《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详

见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109）。

3、骏马环保管理人于2020年12月23日收到了深圳中院作出的（2020）粤03破566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定批准《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

“《骏马环保重整计划》” ）并终止骏马环保的重整程序，详见《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子公司

重整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2）。 目前，骏马环保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

阶段，将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整体推进。

公司将密切关注飞马投资、骏马环保重整后续进展情况，并敦促有关方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深圳中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

阶段。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

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

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的有关规定，若公司2020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公司注：即2021年4月30日前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

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3、深圳中院已裁定批准《骏马环保重整计划》并终止骏马环保重整程序，骏马环保进

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骏马环保能否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4、深圳中院已裁定受理对飞马投资重整的申请，飞马投资已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飞马投资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同时，飞马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飞马投资重整将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敬请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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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

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

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

2020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1,300.00万元（含71,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

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8月25日、2020年9月24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12月1日，公司累计使用部

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共人民币77,

900.00万元，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购买了结构性存款产品，上述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2020年9月25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12月2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公开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5）、《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8）、《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5）。

公司已到期赎回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协议方

理财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理财金额 赎回金额 理财收益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产品期限 资金来源

1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 （挂钩

SHIBOR� B

款 ）

20205029209

29期

保本浮

动收益

62,000,000.00 62,000,000.00 477,400.00 3.15%

2020 年 9

月30日至

2020年 12

月27日(88

天， 可提

前终止)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

资金

2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 （挂钩

SHIBOR� B

款 ）

20205029209

29期

保本浮

动收益

2,000,000.00 2,000,000.00 15,400.00 3.15%

2020 年 9

月30日至

2020年 12

月27日(88

天， 可提

前终止)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

资金

3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 （挂钩

SHIBOR� B

款 ）

20205029109

29期

保本浮

动收益

15,000,000.00 15,000,000.00 91,875.00 3.15%

2020 年 9

月30日至

2020年 12

月 9日 (70

天， 可提

前终止)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

资金

4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结构性存款

产品 （挂钩

3M-SHI-

BOR�B�款）

20200952608

24�期

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183,

000.00

3.38%

2020 年 8

月25日至

2020年 12

月 29 日

（126 天 ，

可提前终

止）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

置募集资

金

5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 （挂钩

SHIBOR� C

款 ）

202050164期

保本浮

动收益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657,222.22 2.60%

2020 年 9

月24日至

2020年 12

月 24 日

（91天，可

提 前 终

止）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

置募集资

金

6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

行

公司结构性

存 款 产 品

（ 挂 钩

3M-SHI-

BOR� B）

20205148311

30期

保本浮

动收益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416,

666.67

3.40%

2020年 12

月 1 日 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

（30天，可

提 前 终

止）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

置募集资

金

总计 779,000,000.00 779,000,000.00

3,841,

563.89

- - -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内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

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

置募集资金

银行理财产

品

实际投入金额（注1） 32,300.00 71,300.00

实际收回成本 32,300.00 71,300.00

实际收益（注2） 317.38 789.37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0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注3） 32,300.00 71,3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注4）

17.31% 38.2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92% 2.3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0 71,3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 71,300.00

备注：注1：实际投入金额为最近12个月内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日最高余额；

注2：实际收益为最近12个月内公司已赎回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和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注3： 公司分别于 2019�年 3�月 6�日、2019�年 3�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

月。 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最近12个月内， 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32,

300万元，未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于2020年8月11日到位，该数据未包括在2019

年财务报表数据中。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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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7.3443%减少至

6.2633%。 本次权益变动后，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创投” ）、王志坚、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盛六合” ）合计

拥有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 或“公司” ）股份数量14,460,

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6.2633%。

●荣盛创投、王志坚、丰盛六合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接到荣盛创投、王志坚、丰盛六合的通知，荣盛创投于2020年11

月9日-2020年12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

1,244,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92%；王志坚于2020年11月13日-2020年12月29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1,250,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18%。

荣盛创投、 王志坚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合计2,495,7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10%。 本次权益变动后，荣盛创投、王志坚、丰盛六合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

460,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633%,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廊坊开发区春明道

成立日期 2007年09月18日

经营期限 2007年09月18日-2037年09月17日

注册资本 500,000,000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01666587979T

股东结构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5%，河北中鸿凯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5%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18号恒泰中心D座21层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12月30日由王志坚变更为张志勇。

（2）王志坚

王志坚，男，1970�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C区H0029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08日

经营期限 2016年12月08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秦厉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36D03Y

股东结构

深圳市前海弘盛技术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38.02%， 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38.02%，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22.8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1.14%。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18号恒泰中心D座21层

经营范围

新能源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期限于2020年11

月19日由2016年12月08日至2021年12月07日变更为2016年12月08日至长期。

（二）本次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投资者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荣盛

创投

7,312,000 3.1671% 6,067,016 2.6278%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志

坚

3,676,240 1.5923% 2,425,464 1.050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丰盛

六合

5,967,921 2.5849% 5,967,921 2.5849%

合计 16,956,161 7.3443% 14,460,401 6.2633%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荣盛创投、王志坚、丰盛六合根据嘉元科技2020年7月24日披露的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实施减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荣盛创投、王志坚、丰盛六合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

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大宗交易受

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4日

证券代码：688111� � � � � � �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0-052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奇文一维”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奇文二维” ）、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奇文三

维”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四维” ）、天津

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五维” ）、天津奇文六维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六维”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七维” ）、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奇文十维” ）（以上简称“奇文N维”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6.27%。

●2020年11月24日，公司披露了《金山办公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1），奇文N维拟通过大宗交易或询价转让、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67万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75%。 计划实施

期间，奇文N维通过询价转让、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股份数量7,297,589股，

合计减持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1.5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奇文N维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67,702,4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14.69%。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255,300 0.71%

IPO前取得：3,255,300

股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647,150 0.36%

IPO前取得：1,647,150

股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4,125,300 0.89%

IPO前取得：4,125,300

股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1,939,186 2.59%

IPO前取得：11,939,186

股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7,257,612 8.08%

IPO前取得：37,257,612

股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590,150 0.34%

IPO前取得：1,590,150

股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9,481,800 2.06%

IPO前取得：9,481,800

股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900,300 0.85%

IPO前取得：3,900,300

股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803,202 0.39%

IPO前取得：1,803,202

股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通过大宗交易或询价转让、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天津奇文一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72,670 0.08%

2020/12/1

6～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55.63-397.00

139,392,

628.23

2,882,630 0.63%

天津奇文二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05,733 0.04%

2020/12/4

～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06.80-3,

397.02

72,127,

330.90

1,441,417 0.31%

天津奇文三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499,149 0.11%

2020/12/1

6～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55.52-396.98

186,659,

187.61

3,626,151 0.79%

天津奇文四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364,767 0.30%

2020/12/4

～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06.80-396.94

494,236,

564.82

10,574,419 2.29%

天津奇文五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156,900 0.68%

2020/12/2

～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00.08-335.55

982,166,

895

34,100,712 7.40%

天津奇文六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51,398 0.03%

2020/12/1

6～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55.42-396.92

56,600,

473.22

1,438,752 0.31%

天津奇文七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777,712 0.17%

2020/12/4

～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96.80-396.73

268,577,

403.25

8,704,088 1.89%

天津奇文九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24,718 0.11%

2020/12/4

～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06.80-396.90

190,876,

393.46

3,375,582 0.73%

天津奇文十维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44,542 0.05%

2020/12/4

～

2020/12/3

1

其他方式 306.80-396.81

86,396,

150.54

1,558,660 0.34%

注：奇文五维减持方式中“其他方式” 为大宗交易和询价转让；除奇文五维外，其他各

维减持方式“其他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股东奇文N维自身资金需求，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奇文N维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奇文N

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奇文N维仍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持续

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债券代码：113016� � � � � � �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191016� � � � � � �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

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12月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20317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小板、B股）核

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

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回

复， 现将反馈意见回复进行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

理部门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2

债券代码：113016� � � � � � �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191016� � � � � � �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

司实际情况，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涉及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预案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内容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更新非公开发行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尚待履行的审批程序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批准

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补充披露中美贸易摩擦加重的风险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七、公司及其董监高合法合规情况

补充披露关于公司及其董监高合法合

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重庆小

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5333� � � �证券简称：沪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自2020年8

月18日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2,710,723.01元。相关政府补助

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补助原因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文件 补助类型

1

张浦镇疫情防控

专项补助

2020年8月 235,700.00

《张浦镇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十条》

（张防控（2020）25号）

与收益相关

2 以工代训补贴 2020年11月 22,500.00

人社发 【2020】30号 、 人 社厅明电

【2020】29号、浙人社发【2020】36号

与收益相关

3 以工代训补贴 2020年12月 88,000.00

关于仪征市以工代训补贴发放情况公

示

与收益相关

4

1-3国家、 省工业

互联网平台项目

2020年12月 300,000.00

《关于下达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

政策2020年第五批资金的通知》（昆工

信（2020）129号）

与收益相关

5 其他补助 2020年12月 7,523.01 / 与收益相关

6

工业企业技改综

合奖补

2020年12月 2,057,000.00

《关于下达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

政策2020年第五批资金的通知》（昆工

信（2020）129号）

与资产相关

7 合 计 -- 2,710,723.01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

取得的、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2,710,723.01元， 其中，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653,723.01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2,057,000.00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